
公文作業流程 

 

提醒承辦申請 

展延、辦結公文 

申請公文展期 

收文 

(校外來文) 

登記桌 

分文 

承辦人 
做擬辦單 
陳核 
會辦 

決行 

結案 

送文書組 

歸檔 

簽呈 

陳核 

會辦 

決行 

結案 

送文書組 

歸檔 

發文函(稿) 

陳核 

會辦 

 

決行 

清稿 

 

送文書組 

發文及歸檔 

銷號 

個人公文 

自存 

歸檔 

     若需回函且屬 

可立即辦理者 

，可直接創稿 

代替擬辦單。 

(以稿代簽) 

公文處理時限規定 

1.普通件：6日 

2.速 件：3日 

3.最速件：1日 

4.限期公文：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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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稽催：公文系統每週一會自動發送逾期公文通知信提醒承
辦人、一級及二級登記桌、促使儘速辦理及申請展
期。 

 
2.承辦單位：請各單位主管、秘書或登記桌人員提醒單位同仁將

逾期公文申請展延、儘速辦結及歸檔，每週定期檢
查單位內公文有無逾期之情事，予以督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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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字體：單位內公文提醒人員協助事宜 

 藍色字體：承辦人應注意事項 

線上簽核：決行後請於公文系統--送歸檔 
並傳送，完成送歸檔程序。 

紙本簽核：除線上完成送歸檔程序，並須 
將紙本公文(含附件、信封等) 
送回文書組。 


